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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

威住建通字〔2024〕44 号

各区市建设局，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局，综保区建设局，各有关部

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维护我市建筑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优化建筑市场环

境，各区市持续开展了建筑市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取得了良好

的成效，也涌现出了一批好经验、好做法。

其中环翠区、高区工作扎实，效果突出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

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。环翠区某工程项目的主体劳务分包单位，

将合同中的模板工程再次分包给其他劳务公司，经环翠区住建局

立案调查，最终认定属于违法分包行为，依法对该劳务公司作出

罚款 30520 元的处罚决定；高区某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，将

项目的外墙保温工程肢解发包给其他施工企业，经高区建设局立

案调查，最终认定属于肢解发包行为，依法对该建设单位作出罚

款 50000 元的处罚决定。

以上两起案件充分体现了相关区市主管部门责任意识较强，

执法手段有力，工作扎实到位。现针对加强建筑市场监管工作提

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加大对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于日常检查中发现的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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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问题，要即时下发整改通知书，对于整改不及时或者整

改不到位的要按照规定记录不良行为；涉及建筑市场违法发包、

转包、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要发现一起，

查处一起，上报一起，依法依规给予处罚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
二、深化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

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积极应用电子监督系统，通过“双随

机”抽查和标后评估等形式，加强对招标公告、文件等的事中事

后监管；对在中标后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工程，要重点监管，对发

现的挂靠、借用资质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、骗取中标、

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处理。

三、提高对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监督管理水平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依托“农民工工资管理平

台”，督促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特别是项目经理、总监、安全

员等按时到岗履责，确保“人、证对应”。对于发现问题的，要

及时限期整改，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项目要按照规定记录不良行

为。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工程质量安全“关键少数”的主体责任，

保障全市建筑市场环境安全稳定。

四、消除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隐患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牢牢把住项目开工关口，用

好工程项目开工申请、质量安全报监、工伤保险申请等抓手，督

促所有在建工程项目按时接入监管平台，确保实现农民工工资支

付监管平台监管全覆盖。各建设工程项目应严格落实实名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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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农民工工资专户、人工费按月拨付、工程款支付担保、农民

工工资保证金、按月足额支付工资等各项管理制度，维护工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五、强化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核查机制建设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与属地行政审批部门

建立联合动态核查机制，行政审批部门在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完

成后将同步推送给住建部门，由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在 3 个月内对

已取得建筑业资质企业进行动态核查。经核查不符合要求的，相

关企业应在 3 个月内整改到位，逾期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

的，将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撤回对应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，进一

步净化我市建筑市场环境。

六、优化改善建筑市场营商环境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给予外地建筑企业与本地

建筑企业同等待遇，建筑企业在注册地以外的地区承揽业务时，

各区市不得擅自设置任何非法定要求的审批和备案事项，不得强

制要求建筑企业在本地区注册设立独立子公司或分公司。对依法

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得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

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。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规范建

筑市场管理，优化服务，持续改善本地区营商环境。

下一步，市住建局将定期对各区市建筑市场监管工作情况进

行通报，选取优秀经验做法进行推广学习，对履职不利的将通报

到区市政府（管委），请各区市务必高度重视，履职尽责，持续

发力，推动我市建筑市场监管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，取得新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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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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